竞租申请与承诺书

南宁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

我方申请受让贵中心公开挂牌南宁市江南区星光大道68-1号天筑丽城小区27号楼5楼507-508号房出租项目，为确保交易活动公平、公正、客观地进行，我方将交纳1000元（人民币大写：壹仟元整）保证金作为担保，并向贵中心做出如下承诺：

1、申请该项目受让是我方的真实意愿表示，我方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2、我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备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支付能力，且资金来源合法。

3、我方已经认真阅读项目的招租公告，我方完全接受并愿意遵守公告中的规定和要求，对所有文件均无异议。

4、经了解项目标的物的有关资料及现状后，我方已确认标的范围界定，清楚了解标的状况。我方已认真考虑了市场等各种风险因素，愿意承担可能存在的一切交易风险。

5、我方将严格遵守南宁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交易规则、本承诺书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的规定。

6、我方对本次公开招租过程中所知悉的有关招租方的商业信息（贵中心及招租方明确要求保密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7、我方已按照贵中心的要求填写、递交了有关资料，我方对所填写内容及递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8、我方已了解招租方的要求以及该项目的限定条件、违约责任及相关解释。

9、若我方被贵中心或招租方列入黑名单的，我方在2年内不得参与贵中心的任何项目，贵中心有权取消我方申请该项目的受让资格且有权不予退还我方缴纳的保证金。

10、我方同意根据贵中心确定的交易方式，按照南宁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交易规则及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竞价；同意在贵中心中心规定的期限内签署《成交确认书》、《租赁合同》等相关文件，并在贵中心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全部竞价款项。

11、贵中心确定交易方式并成功组织交易后，如最终确定我方为承租方（中标人）：无论何种方式组织交易，我方承诺按《南宁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向贵中心支付本次交易服务费，从正式签订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付清。交易服务费用的计收，以正式签订租赁合同确定的合同租金总额为计价额度标准，不以交易双方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交易价格调整而变化。

12、我方承诺不采取行贿、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操纵租金价格。未经贵中心同意，不与招租方私下接触、洽谈或达成协议，不无故在受让申请获得受理后退出交易程序。

13、在竞价过程中，我方如果违反上述承诺，贵中心和招租方有权将我方列入黑名单，且贵中心有权不予退回我方交纳的竞价保证金，并取消我方参与本次竞价资格包括在本次竞价活动中已取得的最终承租方（中标人）资格。如竞价保证金不足以补偿因我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贵中心造成的损失的，我方还将另行向贵中心支付赔偿金。

14、如因我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招租方造成损失的，我方将另行赔偿。

15、如因上述承诺事项不实或违反上述承诺的，我方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贵中心无需对我方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申请和承诺。

申请人信息：

申请人（盖章）：                                                       

申请人证件号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保证金账号信息：
户名：                                                                    

账号：                                                                    
开户行：                                                                  


